
 

 

 

 

 

 

 

 

博财农〔2020〕06 号 

 

 

关于下达 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 
 
博湖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扶贫办：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的通知》（新财扶〔2020〕15 号 ）、自治州财政局《关于

下达 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巴财农〔2020〕17

号 ）文件精神，现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

贫发展支出方向）和自治区新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奖励资

金 356 万元（详见附件 1），请列 2020 年“21305 农林水支

出—扶贫”科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对 2019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结果综合评价好和较

好的县市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为好和较好的

县市给予奖励，采取差异奖励标准，重点向 32 个国定贫困



县倾斜。  

二、项目主管部门在收到资金文件后，要及时会同财政

部门尽快确定扶贫资金项目。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挤占和

滞留资金，不得变更资金用途和扩大使用范围。  

三、请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扶〔2017〕32 号）规

定和《巴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巴财

农〔2018〕38 号）规定，切实履行各部门资金使用管理职责，

加快项目组织实施进度、提高预算执行进度，充分发挥资金

及项目效益。在脱贫攻坚期内，原有的扶贫政策保持不变，

确保持续巩固发展脱贫成果。  

四、资金使用单位或项目实施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扶持

对象、支持项目、补助标准、资金来源及额度等信息必须按

规定的程序进行公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项目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

度，按进度拨付资金，防止资金以拨代支、虚列支出。 

六、为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益。按照《关于做好 2019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新财预〔2018〕139 号）相关要求，

请各县市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监

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完成。  

附件：1. 博湖县 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自

治区新增财政专项资金项目情况表 



2. 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四、监督电话 

国务院扶贫办监督举报电话：12317 

博湖县扶贫办监督举报电话：0996-6622702 

博湖县财政局监督举报电话：0996-6622600 

 

 

 

 

 

2020 年 5 月 25 日 

 

 

 

 

 

 

 

 

 

 

 

 

抄送：财政局各领导          预算股         国库股 

博湖县财政局                    2020 年 5 月 25 日印发    



合计
中央专项
扶贫（奖
励资金）

自治区新
增专项

县级投
入

367 124 232 11 443

1

6528
2920
2006
9

厕所建设项
目

新建
人居
环境
改善

2020.6-
2020.7

博斯腾湖
乡

为17户贫困户修建“粪尿分离式”储粪池无公害化卫生旱厕，采取以奖
代补方式，每座厕所造价2800元，其中贫困户自筹200元，扶贫资金补
助2600元，每户1座，合计4.42万元。资产由贫困户所有，后期由村委
会监管，贫困户维护。通过项目实施，可改善农民群众的人居环境条
件，有效控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提高群众的幸福感。

4.42 4.42 0 0 17
张子
扬

2

6528
2920
2007
0

庭院经济防
渗渠建设项

目
新建

基础
设施

2020.6-
2020.7

乌兰再格
森乡乌兰
再格森村

新建村组庭院经济防渗渠1100米，每米330元，共计36.3万元。产权归
乌兰再格森村村委会所有，由乌兰再格森村村委会监管维护。通过项目
实施可以带动庭院种植结构调整，扩大果蔬种植面积，使庭院土地利用
趋向合理，带动农户因地制宜，宜果则果、宜蔬则蔬,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给贫困户带来可观而持续的庭院经济增收点，改善贫困户生活起到
关键作用。

36.3 0.00 35.20 1.10 36 赵霞

3

6528
2920
2007
1

庭院经济渠
道改造项目

改造
基础
设施

2020.6-
2020.7

乌兰再格
森乡

改造村组庭院经济渠道930米，每米444.09元，共计41.3万元。产权归
所在村委会所有，由所在村委会监管维护。通过项目实施可以带动庭院
种植结构调整，扩大果蔬种植面积，使庭院土地利用趋向合理，带动农
户因地制宜，宜果则果、宜蔬则蔬,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给贫困户带来
可观而持续的庭院经济增收点，改善贫困户生活起到关键作用。

41.3 0.00 40.00 1.30 212 赵霞

4

6528
2920
2007
2

肉鸽养殖建
设项目

新建
产业
发展

2020.6-
2020.7

查干诺尔
乡查干诺

尔村

计划投资142.9万元，新建肉鸽养殖基地。建设厂房800平米，小计96万
元。购买鸽笼10万元。孵化室及附属设施4万元。排污发酵池25平米，
小计5万元，水电改造小计5万元。安防及其他附属设施22.9万元。提供
扶贫岗位1-2个，为有养殖意愿的贫困户提供技术指导。项目实施后可
以带动贫困户发展肉鸽养殖，提高贫困户收入，改变贫困户生活质量。
产权归查干诺尔村集体所有，由查干诺尔村村委会进行项目监管。第一
年拿出总投资的8％用于贫困户分红，后期每年拿出总投资8%交查干诺

尔村集体。

142.9 0.00 137.90 5.00 60
孙国
栋

博湖县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自治区新增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分配表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编制项目 6 个

序
号

项目
库编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项目类
别

建设起止
年限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扶持贫
困户

项目
负责
人



合计
中央专项
扶贫（奖
励资金）

自治区新
增专项

县级投
入

博湖县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自治区新增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分配表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序
号

项目
库编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项目类
别

建设起止
年限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扶持贫
困户

项目
负责
人

5

6528
2920
2007
3

特色林果业
创业就业基
地建设

新建
产业
发展

2020.6-
2020.7

才坎诺尔
村

新建250亩地的防护栏2700米，共计62.1万元；安装滴灌设施250亩10万
元；安装150亩软枣猕猴桃水泥柱，费用51.08万元，总投资123.18万元
。该项目产权归才坎诺尔村集体所有，由才坎诺尔村委员会进行项目监
管。第一年拿出总投资的8％用于贫困户分红，后期项目产生的收益由
村两委合理进行支配，主要用于有困难的贫困户和边缘户临时救助，解
决实际困难，并对村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维修。该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加
大全乡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并且可吸纳富余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持续增加贫困户收入。

123.18 119.58 0.00 3.60 55 梁国泉

“雨露计划”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职业教育扶贫补助，本布图镇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10人，职业教育扶贫补助3万元（其中：中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8人，每
生每年扶贫助学补助3000元，小计2.4万元；高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2人，每生
每年扶贫助学补助3000元，小计：0.6万元);塔温觉肯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20
人，职业教育扶贫补助6万元(其中：中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13人，每生每年扶
贫助学补助3000元，小计3.9万元；高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5人，每生每年扶贫
助学补助3000元，小计：1.5万元;技师学院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2人，每生每年
扶贫助学补助3000元，小计：0.6万元)；查干诺尔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11人，
职业教育扶贫补助3.3万元（其中：中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5人，每生每年扶贫
助学补助3000元，小计1.5万元；高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4人，每生每年扶贫助
学补助3000元，小计：1.2万元;技师学院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2人，每生每年扶
贫助学补助3000元，小计：0.6万元）；才坎诺尔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9人，职
业教育扶贫补助2.7万元（其中：中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4人，每生每年扶贫助
学补助3000元，小计1.2万元；高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5人，每生每年扶贫助学
补助3000元，小计：1.5万元）；乌兰再格森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11人，职业
教育扶贫补助3.3万元（其中：中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8人，每生每年扶贫助学
补助3000元，小计2.4万元；高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3人，每生每年扶贫助学补
助3000元，小计：0.9万元）；博斯腾湖乡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2人，职业教育扶
贫补助0.6万元（其中：中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1人，每生每年扶贫助学补助

3000元，小计0.3万元；技师学院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1人，每生每年扶贫助学补
助3000元，小计：0.3万元）合计：18.9万元。通过教育扶持点亮扶贫之路，让贫
困学生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资产归属由贫困学生所有，村委会监督资金用于贫困
学生就学。项目建成后可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学，减少建档立卡贫困户负担

。保障贫困学生顺利完成教育学习，顺利毕业。

6

6528
2920
2004
8

“雨露计
划”

新建
“雨
露计
划”

2020.6-
2020.6

本布图镇
、塔温觉
肯乡、查
干诺尔乡
、才坎诺
尔乡、乌
兰再格森
乡、博斯
腾湖乡

李国
祥

18.9 0.00 18.90 0 63



附件2-9：

产业发展   R 民生保障   □

中长期规划（名称、文号，仅指常年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中长期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
款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
字及文字描述）

二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

描述）

12月中旬

100%

100%

=100%

=100%

≤5天

≤6%

≥15年

≥15年

=100%

≥96%

≥95%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96%

工程保证安全期限

社会效益指
标

年度脱贫计划完成情况

突出问题整改落实率

资金使用安排精准率

总
体
目
标

中长期目标（20××年—20××+n年） 年度目标

2020年贯彻落实自治州党委十届七次、八次全会和“两会”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紧盯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核心，围绕迎接脱贫攻坚督查普查这个重
点，大力实施“211”脱贫巩固提升工程（即：防止脱贫户返贫、防
止边缘户致贫，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落实落细落地“六个精准”“一个紧密结合”“七个一批”“三个加
大力度”举措，全面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长期脱贫。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项目
完成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项目计划编制时限

资金、项目大平台录入率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执行率

质量指标

公示公告执行情况

项目资金安排实名情况

贫困户满意度

下达资金时限

资金结余结转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工程使用年限

申报（补助）条件

项目起止年限 2020年1-10月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6

    其中：财政拨款 356

        其他资金

因素法 □   项目法  □  据实据效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巴州

一、《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中提出“地方各级财政根据本
地脱贫攻坚需要和财力情况，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切实加大投入规
模，省级资金投入情况纳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内容”。
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财农〔2017〕115号）明确，对“资金投入”进行
评价，“主要评价省本级预算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总量、增幅及分配的合理性、规
范性等”。同时在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中明确，“省本级预算安排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年度增幅高于中央安排本省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的,得满分;低于增
幅的,按比例减分”；“省本级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与中央预算安排本省的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的比例：中部≥40%，西部≥30%，东部≥200%，得满分；中部<10%，西部<5%，东部
<50%，得0分；在上述比例之间的，按比例计分”。
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新财扶〔2017〕32号）提出， “自
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全区脱贫攻坚任务需要和财力情况,统筹安排中央和自治区年度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四、《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18〕124号）中
要求切实管好用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使用范围 与建档立卡结果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钩，切实使资金惠及贫困人口

质量指标

可持续影
响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预算单位 博湖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扶贫办

项目类型 基础设施 行政运行    □

项目
概况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管理办法》（新财扶〔2017〕32号）《巴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巴财农〔2018〕38号）

绩效分配方式


